杭州师范大学考场情况填写工作流程说明
1、 《杭州师范大学考场情况登记表》，监考人员填写说明
（1） 监考人员认真填写《杭州师范大学考场情况登记表》，表格内所有信息填写完整后，由两名监考人员签字，考试结束以后立即交给开课学院教务科。
（2） 如有学生缺考，请将缺考学生信息如实填写在缺考记录栏中，由两名监考人员签字。如图：
[image: ]

2、 考场出现违纪、作弊行为，监考人员表格填写与取证说明
（一）考场违纪、作弊行为认定
1. 根据《杭州师范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三章第三十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认定为考试违纪： 
（1）携带考试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并且未放在指定位置的； 
（2）未在规定的座位参加考试的；
（3）考务人员要求其出示有关证件而拒绝出示的；
（4）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答题或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继续答题的；
（5）在考试过程中旁窥、交头接耳、互打暗号或手势的；
（6）在考场及其周围喧哗或实施其他影响考场秩序行为的；
（7）未经考务人员同意在考试过程中擅自离开考场的；
（8）在试卷、答题纸（卡）规定以外位置标注本人信息或其他特殊标记的；
（9）将试卷、答卷等考试用纸带出考场的；
（10）预先约定团伙作弊，因本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实施的；
（11）其他违反考场规则或不服从考务人员现场安排与管理但尚未构成作弊行为的。
2. 根据《杭州师范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三章第三十一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认定为考试作弊：
（1）考试前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考试内容的；
（2）在闭卷考试中，夹带与考试内容相关的文字材料参加考试的；
（3）在答卷上填写与考生本人身份不符的姓名、考号等信息的；
（4）抄袭或协助他人抄袭试题答案或与考试内容相关资料的；
（5）传、接与考试内容有关的物品、信息或交换试卷、答卷、草稿纸的；
（6）抢夺、窃取他人试卷、答卷或强迫他人为自己抄袭提供方便的；
（7）在考试过程中违规使用通讯设备和其他器材的； 
（8）故意销毁试卷、答卷或考试材料的；
（9）交卷后有意在试场逗留，向他人泄露试题答案的；
（10）通过伪造证件获得考试资格和考试成绩的；
（11）考试结束后，在考场内发现有作弊痕迹或阅卷中发现有雷同卷面内容的；
（12）参与团伙作弊的；
（13）用其他手段作弊的。
（2） 考场出现违纪、作弊行为，监考人员取证说明
1. 如发现学生违反考试违纪条例中的第1条、第8条、第9条，或者发现其他可以拍照取证的物品，监考人员应把学生证件和违规物品摆放一起，考试结束以后马上进行拍照保存，照片发给学院教务科，类似下图：

[image: lADPKIJfUsXDnTHNA0bNBKA_1184_838]

2. 如发现学生违反考试违纪条例中的第2条、第5条、第7条、第10条或者发现其他作弊工具，监考人员应立即没收作弊工具进行保存，考试结束以后马上交给学院教务科，类似下图：
[image: lADPJuZB8BvZ4rHNBQHNA8E_961_1281]
3. 如果相关作弊证据遗失或取证照片未及时拍摄，则两名监考人员需作为证明人如实撰写考试异常情况说明，详细描述事情发生的过程并签名，交于学院教务科确认内容后盖学院教务章。
（三）监考人员在确认学生违纪或作弊事实后，需要填写《杭州师范大学考场异常情况登记表》，并在考试结束立即交给学生所在学院教务科，表格填写如下图所示：
[image: ]1. 监考人员应填写表格上半部分所有信息，考场异常情况记录栏中按照考试违纪行为条款中的对应的具体考试违纪或作弊内容如实填写；
2. 考场情况异常记录填写完整以后，由学生本人进行确认并签名；
3. 考务人员签名处由两名监考签名。
4. 表格填写不应有涂改痕迹。

（四）监考人员在确认学生违纪或作弊事实后，还需要填写《杭州师范大学考场情况登记表》的相关内容，将作弊或违纪学生信息如实填写在作弊记录栏中，由两名监考人员签字。如图：
[image: ]

3、 考场出现违纪、作弊行为，学院认定与处理程序
（1）  学生被监考确认有违纪或者作弊行为以后，该生所在二级学院组织至少2名及以上分管工作人员（教务科考务和辅导员）与学生谈话，并形成谈话笔录。
（2）  谈话后学生手写一份检讨书（手写签名）交给学生所在学院的教务科。
（3）  学院在完成与学生的谈话，并确认学生违纪或作弊行为以后，需填写《杭州师范大学考场异常情况登记表》的部分内容，表格填写如下图所示：
[bookmark: _GoBack][image: ]1. 学院处理意见栏由学生所在学院填写；
2. 意见栏务必写明“学院认定考试违纪或考试作弊，根据规定给与警告处分、严重警告处分或记过处分”；
3. 教学院长签名盖院章。
4. 表格填写不应有涂改痕迹。



（四） 学生所在学院收集好所有材料（包括《杭州师范大学考场异常情况登记表》，违规物品取证照片、作弊工具或者考试异常情况说明，以及学生检讨书），务必在异常情况发生的当天，将本科生的材料交给教务处教务科、研究生的材料交给研究生院培养办。

image1.png
HoM e A % S I ETER

e

[

o1




image2.jpeg




image3.jpeg




image4.png
L EV 2 f VRS





